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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女士：

政制事務委員會

在2018年12月17日會蟻J:.通過的蟻案

閣下於2018年12月18日之來函收悉。我們現就委員會
在2018年12月17日的會議上就議程第III項"2019年區議會一般
選舉候選人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檢討"通過的議案，作書面回應
（見莖Ji)。謝謝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

（楊樂詩鬪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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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政制事務委員會 

 
在 2018 年 12 月 17 日的會議上 

 
就議程第 III 項  

“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候選人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檢討” 
通過的議案 

 
 

本會要求政府盡快修例，盡早發放拖延發放給各參選人的資助金額，若

日後法庭另有裁決，自可按法例處理有關資助金額的爭議。 
 
動議人：林卓廷議員 
 
 
政府的回應 
 
  在選舉中給予候選人資助，最先在 2004 年就立法會選舉推行，

目的是鼓勵更多有志服務社會的候選人參與立法會選舉，並創造一個有

利香港政治人才發展的環境。資助計劃於 2007 年擴展至區議會選舉。 
 
 
2. 根據現行計劃，符合資助資格的情況包括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選

舉中，候選人／候選人名單上的至少一名候選人當選或在有關選區／界

別取得 5%或以上有效票，並在立法會選舉結束後 60 日內／區議會選舉

結束後 30 日內申請；而資助款額為以下三者中最低者 -  
 

(a) 投予有關候選人名單／候選人的有效票總數（如屬有競逐的選

舉）或有關選區／界別的登記選民數目的 50%（如屬無競逐的

選舉）乘以資助額（現為 14 元）所得的款額； 
 

(b) 選舉開支限額的 50%；及 
 
(c) 該候選人名單／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。 

 
 
3. 現時，《立法會條例》（第 542 章）第 60J 條及《區議會條例》

（第 547 章）第 60I 條規定，如有人已就某選區／界別的選舉提交選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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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請書，總選舉事務主任不得就該選區／界別的任何候選人名單／候選

人支付任何資助，直至該呈請書根據第 542 章第 7 部及第 547 章第 5 部

被裁定、放棄 1或終止。 
 
 
4. 根據第 542 章第 67 及 70B 條和第 547 章第 55 及 58B 條，選舉

呈請的裁定有機會涉及候選人名單／候選人是否妥為當選，因而影響資

助資格及資助金額。若政府在選舉呈請未獲裁定、放棄或終止前便發放

資助予候選人名單／候選人，日後便有機會需因應選舉呈請的裁定結果

向相關的候選人名單／候選人追討當初發放的部份甚至全數資助。我們

明白該等資助對候選人、政黨及政團等的重要性，讓他們在籌備選舉活

動時有更大彈性，但作為政府，我們亦須恪守審慎運用公帑的原則，不

應低估追討資助的難度。因應議員的意見，我們會從法律角度審慎研究

建議的可行性；如認為有需要改變現時的法例，我們會於適當時候再次

諮詢委員會。 
 
 
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2019 年 1 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括提述撤回或停止進行選舉呈請。 




